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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 
 

100.11.02 第 166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7.02 第 169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04.10 第 175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06.05 第 181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為落實全人學習護照（以下簡稱本護照）之推動，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

施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五條規定，各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採點

數制，活動時間在 4 小時以內者得認證 1 至 4 點，4 小時以上未滿 8 小時者得認證 5 至 8

點，8 小時以上未滿 16 小時者得認證 9 至 12 點，超過 16 小時者得認證 13 至 16 點，單

項活動以 16 點為限。各項活動認證點數，並得依重要性分為校辦性、跨校性、全國性及

國際性等層級獲得外加點數，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 

三、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類別，如下： 

(一) 德育簽證：含中華文化學習、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及其他德育相關活動。 

1、 中華文化學習活動如中華文化講座、倫理與道德講座、中華文化體驗活動及其

他各類中華文化學習活動。 

2、 課外服務學習活動如校園公共服務學習、社團與社區服務學習、志工服務活動

及其他各類課外服務學習活動。 

(二) 智育簽證：含外語學習、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及其他智育相關活動。 

1、  外語學習活動如外語學習講座、外語學習活動、外語能力檢定考試及其他各類

外語學習活動。 

2、 資訊應用學習活動如創新思維講座、創新思維活動、資訊應用講座、資訊應用

研習活動、專業資訊講座、專業證照考試及其他各類資訊應用學習活動。 

(三) 體育簽證：含健康促進學習活動及其他體育相關活動，如健康促進體驗活動、健康

促進研習課程、健康促進講座、體育競賽活動及其他各類健康促進學習活動。 

(四) 群育簽證：含國際視野學習、團隊學習活動及其他群育相關活動。 

1、 國際視野學習活動如國際移地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校園國際化活動、兩岸交

流學習及其他各類國際視野學習活動。 

2、 團隊學習活動如社團活動、班級經營活動、團隊合作研習活動及其他各類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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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活動。 

(五) 美育簽證：含藝文學習活動及其他美育相關活動，如藝文講座、藝文活動、藝文展

演其他各類有關藝文學習活動。 

上列各項學習簽證活動之認證類別，經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審核後公告；活動內容及其

認證點數，每學期另行公告。 

四、學習簽證認可之校內學習活動，除課外服務學習、團隊學習與移地學習等部份校外活動

場域授權學務處會同相關單位認證外，須於本校各校區、館樓內舉行，且須設有簽到

處。 

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參與校外活動進行登錄，須檢附出席證明、參與照片、票根或其他

佐證資料及學習心得提出申請，學務處得依照上述各項學習簽證認證原則核定點數。為

鼓勵學生社團之發展，社員參與例行活動、研習、訓練等社團活動達半數以上比例者，

可由社團負責人依實際參與狀況於期末協助社員統一向課外活動組申請全人學習護照認

證點數，其認證規範以實施細則另訂之。 

五、學習簽證認證方式，採電子簽到方式為主，補登錄為輔。 

(一) 備有電子簽到設備及權限之活動辦理單位，活動前於活動登錄系統中完成活動建

置、活動公告、報名連動後，電子報到資料將自動批次完成登錄。 

(二) 未採用連動電子報到之活動，活動辦理單位須於活動結束一週內完成學號補登錄。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登錄學習活動至學習護照： 

(一) 不符合全人學習護照認證範圍。 

(二) 活動辦理單位未提供舉辦資訊。 

(三) 登錄逾期，經催告活動辦理單位仍未辦理補登錄。 

(四) 簽到資料不全、學號錯誤、或字跡難以辨識者。 

(五) 學生參與活動時不具有本校正式學籍者。 

七、每項學習簽證活動認證標準至少須達 18 點，方取得該項學習簽證認證。學習簽證認證分

為 5 等級，達到 18 點（含）者為普級；40 點（含）者為銅級；60 點（含）者為銀級；

80 點（含）者為金級；100 點（含）以上者為達人級，對於獲得達人級者，得另頒予學

習簽證證書，以茲獎勵。 

八、依據中國文化大學全人學習護照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轉學生依轉入本校之年級減免認

證標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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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轉入二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8 點。 

(二) 轉入二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5 點。 

(三) 轉入三年級上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12 點。 

(四) 轉入三年級下學期之轉學生，畢業時各項學習簽證均須達到 9 點。 

九、為激勵學生自主學習，本護照訂有獎勵措施鼓勵通過認證學生；獲獎名額及項目視當年

度預算編列而訂，實行方式於每學期另行公告。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